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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培训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章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守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为推进调解员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调解员培训应当遵循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能力、应训尽训的原则。
第三条 调解员培训分为资格培训与调解能力培训。
除豁免情形外，初次申请调解员资格应参加资格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调解员应积极参加调解能力培训，不断提升调解能力。
调解员应积极主动参加培训，遵守培训规定，完成本规定的培训任务。
第四条 调解员应当掌握包括调解专业知识、调解有关制度性规定、调解技能技巧、调解员职业操守等调解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
第五条 调解员培训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用讲座、交流会、研讨会等形式，主要包括：
（一）调解中心组织的调解员培训活动；
（二）调解中心认可或者授权的有关机构组织的培训活动；
（三）调解中心组织的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组织的宣传推广、学术研讨、经验交流等活动。
第六条 调解员培训实行学时制。调解员每年接受培训不得少于八个学时。
全天培训按八个学时计算，半天培训按四个学时计算。
调解员参与下列活动的，活动时间可折算为调解员培训的学时，活动时间计算及折算标准由调解中心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1） 在相关论坛上演讲的；
（2） 在业界知名报刊、公众号、网站上公开发表原创文章的；
（3） 作为培训师参与调解员培训的。
第七条 调解中心对调解员参加培训的种类、内容、学时等情况进行记录，供调解员查询。
第八条 调解员参加培训的情况作为调解员的重点考核内容，是调解中心指定其担任调解员和调解员资格续期、取消的依据之一。
第九条 调解员任期内从未完成年度最少培训学时的，调解中心有权决定在调解员资格期限届满后不予延期。
第十条 调解员未完成上一年度最少培训学时的，调解中心有权在具体案件中不主动指定其担任调解员。
第十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调解中心授予资格的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调解员。    
调解中心鼓励外国籍调解员以及居住在国外的中国籍调解员参加调解员培训活动。
第十二条 调解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可在境外组织开展调解员培训工作。
第十三条 本规定经调解中心主席会议审议通过，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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